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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方法》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继《民间法》、《人权研究》之后推出的又一本研究法律问题的刊物
，宗旨是整体推进我国多元法学，逐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教育。
本书为《法律方法》第11卷，由陈金钊和谢晖主编，主要设置了法律修辞、司法能动与克制、法律方
法理论、裁判方法论、部门法方法论、书评、博(硕)士生论坛七个栏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方法（第11卷）>>

书籍目录

法律修辞
　作为修辞之法律，作为法律之修辞：文化和社群生活之艺术
　判决中的修辞方法及其反思——以“李庄案”为例
　法言法语的修辞功能——基于司法立场的考察
　论修辞论证的适用场景
　论题与体系之争：法律思维属性辨析
　论法官的修辞
司法能动与克制
　司法积极主义的起源和当代含义
　司法积极主义的意蕴探寻
　司法能动主义和我国的能动司法
　司法判决追求社会效果的忧思——基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理论
　法律科学方法论概要
　是“正确答案”，还是“唯一正解”？

　法律的概念与法律的解释
　从法律本质到法律理解的本质：融贯真理观的必要性
　传统法律解释的现代转化——从乾隆朝“驳案”切入
　几种司法方法的经济解释——一个信息费用的视角
裁判方法论
　疑难案件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及运用——以金融及商事审判实务为例
　论法益考量在刑法目的解释中的运用——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叙说
　法官的说理难题：如何确保判决具有正当性？

　法官依法判案的困惑及应对
　对少数人自决权的宪法解释——评加拿大最高法院就魁北克分离事件的宪法裁决方法
部门法方法论
　罪刑该当：从原则到方法的嬗变
　论刑事判决说理的方法与准则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法律解释方法
　WTO协议解释制度重构的若干思考——以维护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为视角
　美国反托拉斯法合理规则的源起——以19世纪下半叶州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
　2010年度部门法方法论研究报告
博(硕)士生论坛
　结果导向的司法裁决思维之研究
　法律方法进入我国司法实践的一种宏观反思——现状、局限及对策
　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类型化之研究——以比例原则为例
　当代中国法律渊源理论研究重述
　刑罚权的边界与刑法解释
　法律发现：方法抑或过程
　裁判解释权初探
书评
　法律实践的技能及其养成——《法律方法与法律推理》评介
　法律论证的理性力量——《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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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权利、原则与原则权衡——读阿列克西《基本权利论》
　宪法解释中的政治因素——浅析芦部信喜《宪法》中的解释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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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塞罗的《论题篇》是论题学发展史上另一代表性著作，他把论题学理解为把被图式化的论题目
录付诸实践的活动。
任何论述的基本理论都可分为“寻找”和“判断”两部分，论题学的作用就在于寻找解决特定问题的
合适前提，西塞罗力求通过论题目录来为各类论证提供系统的论据。
“假如指出并标明那些隐而不现的客体的地点，那么就很容易找到这些客体。
如果我们想追踪任何一个材料，就必须知道它的论题。
”[3]西塞罗的这一著作因其彰显应用的特色对古罗马乃至后世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法律适用而言，论题思维从个案出发，强调针对具体案件而言妥当的解决方案，注重情境，强
调对此时此地而言的公正，当前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哪些问题，怎样寻求合适的法律规定作为推理的
大前提，这些都是论题思维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近代以来，体系思维一直在法学领域占上风。
17世纪之后，受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等人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人们逐渐用数学式的科学方法处理
法律，科学研究要求体系化与精确化。
法学家也逐渐用科学化的方法来构建法律体系，极力强调法律的精确性和普遍性。
与此同时，各国都相继掀起法典化运动，把各个法律部门都以法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每个概念都在法
典体系有其位置，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被涵摄到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之下，一个法律部门可以归结到
少数几个或一个最高概念，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体系。
在适用法律时只需将案件事实按照相应的概念对号入座，进行逻辑推演，就能得出相应法律结果，这
是以概念为基础的三段论推理，也是体系思维的典型体现。
然而，根据被普遍接受的论题为起点进行的修辞论证追求的是大众的共识，而非绝对的真理，它们在
这种绝对主义的理性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显然无容身之地，论题学和修辞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修辞学的复苏，论题学这一被遗忘已久的领域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中新修辞学的创立者佩雷尔曼与德国法学家菲韦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与人文学科》和《正义、法律与论辩》等著作中都对论题学进行了相关论述。
　　佩雷尔曼一再强调法律并不追求绝对真理，事实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法律适用不是像数学那样
进行的逻辑证明，并没有绝对的真值，而是基于一定的论据进行的说理论证，与此相关的是说服力的
大小以及可接受性程度的高低。
在佩雷尔曼看来，论题就是论证的前提或出发点。
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佩雷尔曼并不认为论证的起点肯定就是公理、定理或法律，而很可能是公众所
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常理。
“（论证）所提供的前提，乃是论证开始点中可为听众所同意接受者，亦即各种说话者与听众之间所
共同认识的事实、真理、推定、价值或层级。
这些起点最为普遍的形式，即构成‘位置’或‘论题’”[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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